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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360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公告编号：

2025-084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和《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聘任副总经理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赵良峰先生 （简历详见附

件）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良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

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任职资格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二、聘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公

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超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

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超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

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王超先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

业知识、工作经验以及相关素质，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

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其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通过。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附件：

赵良峰先生：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巴斯夫（中

国）有限公司培训生、销售代表，ANGUS化学公司区域销售经理，上海乐橘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副总经理，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部长，广东珩创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投资策略部总经理。 现任广州花小开贸易有限公司董事、经理，公司副总经理。

王超先生：199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北京大学，硕士学位，中

国注册会计师。 曾任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经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保荐代表人。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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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11月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于2025年11月14日以现场结合通

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2名，实际出席董事12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宪武先

生召集并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合格，董事会同意聘任王超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

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合格，董事会同意聘任赵良峰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

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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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5

年11月1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12日以邮件、短信方式送达公司全体

董事。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与表决5名，回避表决2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议案审议情况

《关于公司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盘活存量资产，加速资金回笼，优化公司财务结构，公司董事会同意将日常经营活动

中形成的部分应收账款转让给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遵循市场化原则，

交易价格公允，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该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且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债权转让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杨云先生、陈群先生回避表决。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法

律文件、办理债权资产交割、收取交易对价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关于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盖章的董事会决议；

2.公司第十二届独立董事2025年第四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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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子公司

分别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2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分别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自有资金5,990�万元与广东省韶关韶农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韶农基金” ）、广州因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因果投资” ）共同投资设立韶关

韶唐一号农牧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唐一号”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5,

990�万元与韶农基金、 因果投资共同投资设立韶关韶唐二号农牧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韶唐二号” ）；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美神养殖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 4,

050�万元与广东省粤茂农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东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广东省粤茂叁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粤茂叁号” ）。

近日，韶唐一号、韶唐二号、粤茂叁号已经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

备案手续，具体备案信息如下：

一、韶唐一号

基金名称：韶关韶唐一号农牧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备案编码：SBJW42

管理人名称：广州因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5年11月12日

二、韶唐二号

基金名称：韶关韶唐二号农牧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备案编码：SBJW41

管理人名称：广州因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5年11月12日

三、粤茂叁号

基金名称：广东省粤茂叁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备案编码：SBKC09

管理人名称：广东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5年11月14日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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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1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广州番禺锦江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番禺锦江” ）

本次担保金额 20,4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32,575.52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

元）

209,284.06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

35.48%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况

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5年11月，为满足番禺锦江公司的发展需要，番禺锦江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申请贷款。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香江控股” 、“本公司” 、“公司”或“上市公司” ）持有番禺锦江公司51.0007%的股权，按

持股比例为其提供贷款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4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不存在反担

保。同时，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大瀑布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大瀑布” ）、番禺

锦江公司对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

计划的议案》，该议案担保计划的授权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次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根据该议案的规定，2025年度公司拟对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

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的融资提供合计人民币32.2亿元的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对象的范

围包括：公司与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之间按股权比例相互提供担保，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子公司之间按股权比例相互提供担保，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按股权比例为联

营、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不含关联方）。担保实际发生时，在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资产负债

率未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可以从其他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中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只能从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中调剂使用。股东大

会批准上述担保计划的前提下，在上述全年担保额度内，单笔不超过20亿元的担保事项，由

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由董事长负责与金融机构签署相应的担保协议；单笔超过20亿元的

担保事项，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截至目前， 香江控股及其子公司新增担保金额总计57,450万元， 未超过全年最高额

度。 本次单笔贷款金额未超过20亿元，公司已召开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广州番禺锦江房地产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其51.0007%的股权，盈泰地产持有其48.9993%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翟栋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3724336394C

成立时间 2000年06月22日

注册地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里仁洞迎宾路西侧锦绣香江花园

注册资本 人民币25,505.71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房屋租赁；项目投资；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投资；房地产中介服务；室内装饰、装

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5,302.72 200,534.78

负债总额 157,908.97 108,506.68

资产净额 97,393.75 92,028.10

营业收入 4,943.18 6,556.88

净利润 -2,119.98 -4,982.92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被担保人番禺锦江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1)合同双方：番禺锦江（借款人）、招商银行（贷款人）

(2)贷款币种和金额：40,000.00万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肆亿元整）

(3)贷款用途：只能用于香江壹号二阶段1#2#5#6#号楼（暂用名）。

(4)贷款期限：为期60个月，自2025年11月1日起至2030年10月31日止。

(5)贷款种类：房地产开发贷款

(6)合同生效：经双方有权签字人签字或盖名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2、《不可撤销担保书》

(1)合同双方：香江控股（担保人）、招商银行（债权人）

(2)保证的借款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4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息、违约

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和实现债权等其他一切相关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保证责任期间：为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或其他债务到期之日或垫款之日起另

加三年。 借款或其他债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4)保证范围：招商银行根据主合同向债务人发放的贷款、议付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罚

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因履行主合同项下所承兑的商业汇票或所开立的信用证项

下付款义务而为债务人垫付的垫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在

主合同项下所贴现的全部汇票金额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实

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担保书的生效：经保证人法定代表人/主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名章并加盖公

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3、《抵押合同》

(1)合同双方：番禺锦江（抵押人）、招商银行（抵押权人）

(2)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下的债务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

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抵押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3)抵押物：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锦绣路138号的23套住宅物业，具体以签订的合

同为准。

(4)合同生效：经双方有权签字人签字或盖名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4、《抵押合同》

(1)合同双方：广州大瀑布（抵押人）、招商银行（抵押权人）

(2)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下的债务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

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抵押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3)抵押物：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锦绣香江御泉山庄的7套自持物业，具体以签订

的合同为准。

(4)合同生效：经双方有权签字人签字或盖名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上市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番禺锦江提供担保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截至2025年9月

30日，番禺锦江的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且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全面掌握其运

营和管理情况，并对重大事项决策及日常经营管理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

围内，本次担保有利于公司子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支持控股子公司的持续发展，满足其生产经营的

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番禺锦江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偿还债务的能

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相关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内。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番禺锦江提供20,400.00万元的担保，截止本公告日，上市公司

及上市公司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09,284.06万元，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或全资

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5.48%。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子公司

对外提供反担保的总额为14,699.79万元（截至目前，公司无单独为并表体系外的对象提

供担保的情形，均为就上述对象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担保提供的反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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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锦绣香江花园会议中心五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94,454,2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5298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10日，公司总股本为3,268,438,122

股,由于公司存在股份回购账户，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不享

有本次会议表决权的情况， 无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8,833,900股，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

249,604,222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副董事长修

山城先生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副董事长修山城先生、董事范菲女士现场出席本次会

议；董事长翟美卿女士、董事刘根森先生、董事翟栋梁先生、独立董事陈锦棋先生、独立董事

甘小月女士及独立董事庞磊先生视频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公司监事陈昭菲女士、监事张柯先生、监事刘静女士现

场出席本次会议；监事黄杰辉先生视频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吴光辉先生现场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的列席本次会

议 。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3,556,134 99.9590 725,850 0.0330 172,250 0.0080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3,596,034 99.9608 712,350 0.0324 145,850 0.0068

3、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

规则〉及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82,361,511 99.4489 11,929,573 0.5436 163,150 0.0075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82,507,111 99.4555 11,839,273 0.5395 107,850 0.005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

议案

21,878,692 96.0569 725,850 3.1867 172,250 0.7564

2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

议案

21,918,592 96.2321 712,350 3.1275 145,850 0.6404

3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股

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废

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684,069 46.9076 11,929,573 52.3760 163,150 0.7164

4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10,829,669 47.5469 11,839,273 51.9795 107,850 0.473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涉及特别决议议案：3，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2、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4

3、本次会议审议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4、本次会议审议议案不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熊洁、李小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熊洁律师和李小康律师出具法律意

见书。 根据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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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对公司董事

会成员构成进行调整，设职工代表董事一名，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

其他方式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职工代表民主讨论与表决，一致选

举高俊岭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高俊岭先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

件，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

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高俊岭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3年10月出生，2015年6月毕业于华南

理工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1988年4月至2023年10月历任河北科

技大学教师、 教授；2002年2月至2005年5月兼职河北节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技术顾问；

2009年1月至2012年12月任公司董事；2008年1月至今任公司技术顾问，现任公司董事、总

工程师兼研发中心行业先进性研究所所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高俊岭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601%。 高俊岭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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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佛山市顺德高新区（容桂）科苑三路20号广东富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三车间五楼多功能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

普通股股东人数 3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1,505,43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1,505,4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7.048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7.0483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21,186股，不享有股

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现场由公司董事长刘富林先生作为会议主持人，会议采

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田泉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406,130 99.7607 84,302 0.2031 15,000 0.0362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406,130 99.7607 84,302 0.2031 15,000 0.036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晓芳、白文慧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

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1202

证券简称：炬申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98

炬申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回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炬申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0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炬申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120049号）（以下简称“审核

问询函” ）。 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对公司报送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

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第二轮审核问询问题。

公司按照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针对第二轮审核问询函所列问

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回复。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上述文件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同月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将在第二轮

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披露后，通过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深交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

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

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炬申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3001

证券简称：中岩大地 公告编号：

2025-101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标项目签订合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14日披露了《关

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9）。 近日，公司与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

有限公司签署了《浙江金七门核电厂1、2号机组陆域取排水工程GE隧道明挖部分、CC井桩

基工程专业分包合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签订主体

发包人（甲方）：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专业分包人（乙方）：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同主要条款

1、工程名称：浙江金七门核电厂1、2号机组陆域取排水工程GE隧道明挖部分、CC井桩

基工程

2、专业分包作业范围及内容:桩基工程专业分包相关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泥浆护

壁成孔灌注桩、截桩头、钢筋笼等专业分包内容。

3、含税合同价暂定为(人民币)：77,000,329.92元。

4、合同工期：工期总日历天数:140天。

5、专业分包工程质量标准：专业分包作业质量应符合国家标准规范、工程所在地地方

标准规范、质量保证大纲、总承包合同质量管理规定、现场管理程序、工作程序、相关技术规

格书等标准，并符合总包合同中关于本合同分包工程部分的质量约定以及甲方公司关于质

量的相关管理规定。

二、项目合同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的项目合同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 合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没有影

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业主方形成依赖。若合同能够顺利履行，将为公司持

续发展提供业务支持。 预计将对公司的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项目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项目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批准。

四、风险提示

上述项目合同的履行存在一定周期，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气候、外界人力或不可

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该项目的实施存在一定的风险因素。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五、备查文件

1、《浙江金七门核电厂1、2号机组陆域取排水工程GE隧道明挖部分、CC井桩基工程

专业分包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2025-147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子公司注射用GenSci140境内

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申请

获得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一一长春

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赛药业” ）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

《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金赛药业注射用GenSci140的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申请获得批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注射用GenSci140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受理号：CXSL2500763

申请人：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审批结论：经审查，同意本品开展临床试验

适应症：晚期实体瘤

二、药品的其它情况

GenSci140是金赛药业自主研发的一款新型靶向叶酸受体α亚型（Folate� Receptor�

Alpha,�以下简称“FRα” ）的双表位抗体药物偶联物，属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药物，拟用

于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实体瘤患者的治疗。

FRα是一种糖蛋白，主要参与叶酸的摄取和代谢。 正常FRα的表达主要集中在某些

特定上皮细胞，但在多种恶性肿瘤中，FRα表达显著上调，通过多种机制参与肿瘤的浸润、

转移和进展。 这使得FRα成为一个极具潜力的抗肿瘤药物开发靶点。 目前靶向FRα的

ADC药物仅有索米妥昔单抗获批上市， 用于既往接受过1-3种系统性治疗后、FRα阳性、

铂类耐药的卵巢上皮癌、输卵管癌或原发性腹膜癌成年患者。 但患者人群中，更多的FRα

中低表达患者，仍存在较大的临床需求。

GenSci140由结合FRα不同表位的抗原结合片段（Fab）和单域重链抗体（VHH）构

成双表位抗体，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高度稳定和亲水性的可裂解连接子，与一种强效拓

扑异构酶I（TOPOI）抑制剂类有效载荷共价连接，可同时结合FRα抗原的两个不同表位，

促进TOPO� I�抑制剂细胞毒性载荷进入细胞，直接杀伤肿瘤细胞；并可通过旁观者杀伤效

应进一步增强抑瘤效果。

临床前体外和体内研究表明，GenSci140具有良好的肿瘤细胞结合和内化活性， 在包

含卵巢癌等多种CDX（细胞系来源的异体移植肿瘤）和PDX（患者来源肿瘤异种移植）模

型中，无论FRα表达水平，均展现了显著的抗肿瘤效果，并具备更优的潜在安全性。

此前，GenSci140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申请已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子公司注射用GenSci140境

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7）。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如子公司临床试验申请进展顺利，将有利于公司拓宽业务范围、优化产品结构，并丰富

完善战略领域产品线布局、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

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本次临床

试验进程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2025-148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GS3-007a干混

悬剂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申请

获得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一一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赛药业”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

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金赛药业GS3-007a干混悬剂的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

试验申请获得批准，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GS3-007a干混悬剂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受理号：CXHL2500968

申请人：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审批结论：经审查，同意本品开展临床试验

适应症：用于生长激素缺乏症所致的儿童生长缓慢

二、药品的其它情况

GS3-007a干混悬剂是金赛药业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生长激素促分泌药物，注册分

类为化药1类，拟用于因内源性生长激素缺乏所引起的儿童生长缓慢（PGHD）的治疗。

PGHD是儿科临床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之一，会导致儿童身材矮小，发育迟缓，骨龄落后

于实际年龄。 国内PGHD发病率约为1/8600。 PGHD的病因以单纯特发性GHD多见，主要

是下丘脑源性的促生长激素释放激素（GHRH）的分泌不足所致。

每日一次的人生长激素（rhGH）和每周一次的长效生长激素（LAGH）是目前获批用

于治疗儿童GHD的药物，均需要皮下注射给药。 GS3-007a干混悬剂通过每日一次口服给

药，可刺激内源性生长激素释放，可为有促生长需求的矮小儿童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一直致力于儿童生长发育领域产品的开发，GS3-007干混悬剂适应症定位符合

公司在儿童生长发育领域的战略规划。截至目前，国内尚无同类产品上市，本次临床试验申

请获批可推动后续该产品临床开发及符合患者的未满足临床需求。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

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本次临床

试验进程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2025-146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期限届满

暨回购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14日召

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及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在

境内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全部用于后续实施公司及子公司核心团队股权激

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拟用于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60.00元/股。 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

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6日、2024年11月21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分别披

露的 《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112）、《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114）。

截至2025年11月13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已届满。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1、2024年11月22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

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5）。

2、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

的回购进展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每月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回购进展情况相关公告。

3、截至2025年11月13日，公司股份回购期限届满。 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894,51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95%，其中最高

成交价为112.2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84.00元/股，合计成交金额为人民币399,999,400.76

元（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

购方案。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实际回购价格、资金来源、回购金额、回购方式以及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等，

均符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公司实际回购股份金额已达到回购方案中回

购资金总额的下限，且未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

在差异。

三、本次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等方面产生重大影

响，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从而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经公司自查，自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至披露回购期限届满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

的公告期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况。

五、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六、预计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公司累计回购股份3,894,517股。 根据本次股份回购方

案和《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的公司股份拟全部用于后续实施公司及子公司核心团队股

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以截至目前公司股本结构为基数，若公司将回购股份全部实施股

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并全部予以锁定，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增减变动（股）

本次回购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8,322,961 2.04 3,894,517 12,217,478 3.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399,614,568 97.96 -3,894,517 395,720,051 97.00

总股本 407,937,529 100 0 407,937,529 1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将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情况为准。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1、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存放于公司证券回购专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

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权利。

2、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后续将全部用于实施公司及子公司核心团队股权激励或员工持

股计划，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公告后三年内实施上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履行

相关程序予以注销。

3、 公司将根据已回购股份后续处理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